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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60,773,0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86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路明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采取现

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其中董事马超先生、独立董事李姚矿先生、独立

董事朱超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其中唐卫新先生、丁少江先生、司成莉女士以视

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毕刚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9,742,974 99.9612 1,030,100 0.0388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9,742,974 99.9612 1,030,100 0.0388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9,758,974 99.9618 1,014,100 0.0382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9,758,974 99.9618 1,014,100 0.0382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9,758,974 99.9618 1,014,100 0.038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9,742,974 99.9612 1,030,100 0.038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9,742,974 99.9612 1,030,100 0.038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9,742,974 99.9612 1,030,100 0.038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9,742,974 99.9612 1,030,100 0.038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9,742,974 99.9612 1,030,100 0.0388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9,742,974 99.9612 1,030,100 0.0388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9,742,974 99.9612 1,030,100 0.0388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9,742,974 99.9612 1,030,100 0.0388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9,742,974 99.9612 1,030,100 0.0388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9,742,974 99.9612 1,030,100 0.0388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6.00� �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6.01

补选段舒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2,659,733,077 99.9609 是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除第12项议案外的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得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刚、章钟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天禾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

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我国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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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的通知于2024年5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4年5月20日以现场

及视频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董事向志鹏先

生、黄力进先生，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李家强先生、李正要先生以视频方式参加，会

议由董事长向志鹏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本次被提名审计总监候选人杨春林先生不存在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应具备的能力。

董事会同意聘任杨春林先生担任公司审计总监，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附：审计总监简历

杨春林：男，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中国国籍。 历任公

司会计、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核算会计部经理、江动智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总监、公司财务总监助理，现任公司审计总监。

截至目前，杨春林先生持有公司17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21%。 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和董事、监事、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

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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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58号公司行政中心

306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向志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7、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45人，代表股份384,555,65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1,447,013,318股的26.5758%。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人，代表股份376,710,36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33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37人，代表股份7,845,

2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2%。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会议，见证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79,673,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306%；反对1,43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41%； 弃权3,442,8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53%。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出席本次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下同） 同意3,138,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332%；反对1,43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395%；弃权3,442,89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273%。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79,673,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306%；反对1,43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41%； 弃权3,442,8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5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13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9.1332%；反对1,43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9395%；弃权3,442,8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2.9273％。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79,673,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306%；反对1,19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07%； 弃权3,686,7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8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13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9.1332%；反对1,19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8985%；弃权3,686,7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5.9683%。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79,640,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219%；反对1,47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28%； 弃权3,442,8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5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10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8.7180%；反对1,47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8.3547%；弃权3,442,8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2.9273%。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379,039,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5655%；反对1,82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58%； 弃权3,686,7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8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50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1.2171%；反对1,82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2.8146%；弃权3,686,7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5.9683%。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结果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72,3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6135%；反对1,56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145%； 弃权3,669,5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1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61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3.2773%；反对1,56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9483%；弃权3,669,5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7744%。

现场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379,657,8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264%；反对1,47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28%； 弃权3,425,6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08%。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12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8.9325%；反对1,47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8.3547%；弃权3,425,6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2.7128%。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79,884,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853%；反对1,24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39%； 弃权3,425,6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08%。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34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1.7591%；反对1,24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5281%；弃权3,425,6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2.7128%。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使用自有资金开展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79,039,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5655%；反对1,82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58%； 弃权3,686,7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8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50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1.2171%；反对1,82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2.8146%；弃权3,686,7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5.9683%。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79,673,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306%；反对1,43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41%； 弃权3,442,8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5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13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9.1332%；反对1,43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9395%；弃权3,442,8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2.9273%。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78,283,1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3689%；反对6,028,5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77%； 弃权243,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4%。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4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7922%；反对6,028,5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1667%；弃权24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0410%。

表决结果：通过。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 其中，议案6现场出席会议

的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峰、柏婧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

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3118� � � � �证券简称：共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33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丹梓北路2号共进股份4栋8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3,854,1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18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胡祖敏先生主持，采取现场会议、线上

视频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出席董事中非独立董事汪澜先生、唐晓琳女士，独立董事

江勇先生、高立明先生、汤胜先生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其他董事现场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出席监事中孙志强先生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其他监事现场

参会；

3、董事会秘书贺依朦女士出席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668,522 99.9444 100,100 0.0299 85,500 0.0257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668,522 99.9444 100,100 0.0299 85,500 0.0257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668,522 99.9444 100,100 0.0299 85,500 0.0257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9,851,731 98.8011 3,916,891 1.1732 85,500 0.0257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754,022 99.9700 100,100 0.03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2023年度薪酬确认及2023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汪大维先生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9,172,626 97.5863 4,184,191 2.4137 0 0.0000

6.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唐佛南先生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579,205 97.4758 4,184,191 2.5242 0 0.0000

6.0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长胡祖敏先生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9,112,231 98.7446 4,184,191 1.2554 0 0.0000

6.0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魏洪海先生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9,669,931 98.7467 4,184,191 1.2533 0 0.0000

6.0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汪澜先生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9,172,626 97.5863 4,184,191 2.4137 0 0.0000

6.0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唐晓琳女士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579,205 97.4758 4,184,191 2.5242 0 0.0000

6.0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龙晓晶女士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9,380,731 98.7456 4,184,191 1.2544 0 0.0000

6.0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贺依朦女士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9,444,131 98.7458 4,184,191 1.2542 0 0.0000

6.0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9,669,931 98.7467 4,184,191 1.2533 0 0.0000

6.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武建楠先生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9,669,931 98.7467 4,184,191 1.2533 0 0.0000

6.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何卫娣女士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9,668,931 98.7466 4,184,191 1.2534 0 0.0000

6.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孙志强先生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9,669,931 98.7467 4,184,191 1.253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668,522 99.9444 100,100 0.0299 85,500 0.0257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开展远期外汇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754,022 99.9700 100,100 0.03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168,222 99.7945 685,900 0.2055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168,222 99.7945 685,900 0.205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1,990,295 99.1720 100,100 0.8280 0 0.0000

6.01

关于公司董事汪大维先生

薪酬的议案

3,957,202 48.6059 4,184,191 51.3941 0 0.0000

6.02

关于公司董事唐佛南先生

薪酬的议案

3,957,202 48.6059 4,184,191 51.3941 0 0.0000

6.03

关于公司董事长胡祖敏先

生薪酬的议案

7,906,204 65.3924 4,184,191 34.6076 0 0.0000

6.04

关于公司董事、 总经理魏

洪海先生薪酬的议案

7,906,204 65.3924 4,184,191 34.6076 0 0.0000

6.05

关于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汪澜先生薪酬的议案

3,957,202 48.6059 4,184,191 51.3941 0 0.0000

6.06

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唐晓琳女士薪

酬的议案

3,957,202 48.6059 4,184,191 51.3941 0 0.0000

6.07

关于公司副董事长、 副总

经理龙晓晶女士薪酬的议

案

7,906,204 65.3924 4,184,191 34.6076 0 0.0000

6.08

关于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

书贺依朦女士薪酬的议案

7,906,204 65.3924 4,184,191 34.6076 0 0.0000

6.09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

议案

7,906,204 65.3924 4,184,191 34.6076 0 0.0000

6.10

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武建

楠先生薪酬的议案

7,906,204 65.3924 4,184,191 34.6076 0 0.0000

6.11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何

卫娣女士薪酬的议案

7,906,204 65.3924 4,184,191 34.6076 0 0.0000

6.12

关于公司监事孙志强先生

薪酬的议案

7,906,204 65.3924 4,184,191 34.6076 0 0.0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1,904,795 98.4648 100,100 0.8279 85,500 0.7073

8

关于2024年度开展远期外

汇业务的议案

11,990,295 99.1720 100,100 0.8280 0 0.0000

9

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1,404,495 94.3269 685,900 5.6731 0 0.0000

10

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1,404,495 94.3269 685,900 5.673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汪大维、王丹华回避表决议

案6.01、6.05；唐佛南、崔正南、唐晓琳回避表决议案6.02、6.06；胡祖敏回避表决议案6.03；龙晓晶

回避表决议案6.07；贺依朦回避表决议案6.08；何卫娣回避表决议案6.11。

2、议案6涉及逐项表决的情形，议案6.01一议案6.12表决结果均为通过。

3、议案5-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一项非表决事项：《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诗雨、王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

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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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 上午9:15一9:25，

9:30-11:30，下午 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3年5月20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瑞和路89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210,714,07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474%。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资料，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207,427,5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302%。

上述股份的所有人为截至2024年5月15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0名，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3,286,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72%。

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在本次会议中，通过出席现场会议或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13名，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26,492,0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28%。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芮冬阳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10,483,371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5%；230,7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5%；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6,261,39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92%；230,7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8%；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10,498,571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7%；215,5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3%；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6,276,59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65%；215,5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34%；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10,498,571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7%；215,5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3%；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6,276,59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65%；215,5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34%；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10,498,571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7%；215,5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3%；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6,276,59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65%；215,5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34%；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10,498,571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7%；215,5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3%；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6,276,59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65%；215,5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34%；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10,498,571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7%；215,5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023%；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6,276,59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65%；215,5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34%；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3年关联交易暨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2,912,737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5%；215,5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05%；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关联股东李永喜、芮冬阳、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股数

177,585,834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6,276,59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65%；215,5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34%；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07,442,871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76%；3,271,2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24%；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3,220,89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522%；3,271,2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478%；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薪酬的确认及2024年薪酬方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10,498,571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7%；215,5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3%；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6,276,59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65%；215,5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34%；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津贴的确认及2024年津贴方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10,483,371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5%；230,7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5%；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6,261,39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92%；230,7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8%；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1．审议通过《关于监事2023年薪酬的确定及2024年薪酬方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07,442,871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76%；3,271,2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24%；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3,220,89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522%；3,271,2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478%；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2．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09,997,671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00%；716,4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40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5,775,69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958%；716,4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42%；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3.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10,498,571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7%；215,5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3%；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26,276,59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65%；215,5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34%；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了2023年度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于

2024年4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供投资者查询。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林映玲律师、张颖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